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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仲 裁 裁 决 书

穗海劳人仲案字〔2023〕629 号

申请人：林筛，男，汉族，1979 年 11 月 21 日出生，住址：

广东省电白县。

委托代理人：黄晓，女，广东华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广州腾飞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广州市海

珠区暄悦东街 81 号 1307 房。

法定代表人：温永鸿。

委托代理人：刘凌柏温，男，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

师。

委托代理人：洪思玮，女，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人林筛与被申请人广州腾飞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关于确

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等劳动人事争议案件，本委依法受理并

进行开庭审理。申请人林筛及其委托代理人黄晓和被申请人的

委托代理人刘凌柏温、洪思玮到庭参加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

结。

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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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于 2022 年 12 月 14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提出如下仲

裁请求：一、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在 2020 年 2 月 1 日至 2022

年 11 月 3 日存在劳动关系；二、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2 年

7 月 1 日至 2022 年 10 月 31 日工资 22693.74 元；三、被申请

人支付申请人2020年清远工贸职业学院项目提成20604元；四、

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 20400 元；

五、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因维权支付的律师费 10000 元。

被申请人辩称：一、申请人主张我单位于 2022 年 8 月 31

日单方面通知其调整工资，其当即表示异议，该主张与事实不

符。我单位与申请人已于 2022 年 6 月 30 日就自当年 7 月 1 日

起调整其工资为每月 3000 元达成一致意见。在 2022 年 8 月 15

日，我单位按调整后的工资标准向申请人发放 7 月的工资，并

将工资条发送给申请人，申请人也未表示异议，其在确认收到

工资后，向我单位财务微信转账支付了我单位为其垫付的租金。

2022 年 8 月 31 日，因申请人已表露离职意向，且当月全月缺

勤，我单位与申请人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当日李权文代表我单

位向申请人送达解除方案，当时提及工资调整为 3000 元/月的

目的是向申请人表明补偿金计算的标准为 3000 元，从申请人回

复不同意补 3000 元一个月的内容也可以看出，申请人的异议对

象仅为补偿的标准，并非工资标准，9 月 29 日，申请人通过周

启毛与我单位就解除劳动合同进行进一步沟通和协商，沟通过

程中申请人对工资标准及初次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况进行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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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并确认工资已于 2022 年 6 月 30 日约定好调整为 3000 元/

月，提成仍按盈利的 20%计算。二、申请人从 2022 年 8 月起连

续三个月全月缺勤，未提供劳动，无权主张工资，其主张的未

及时足额支付工资的情况并不存在。我单位虽没有执行考勤，

但劳动合同中约定申请人执行标准工时制，现有证据可证明申

请人自 2022 年 9 月起已在长沙另行就业，此前的两个多月在清

远家中，未到我单位参加工作，我单位通知申请人返岗工作或

参加例会，申请人均不予回应，或以其他理由推脱。三、按我

单位的提成制度，申请人无应发提成款，根据《2022 年腾飞教

育业务提成方案》的约定，计算提成时应对业务经理所有经办

项目进行全面综合考察，不但要考虑业务经理在成功项目中给

公司带来的盈利，还要考虑业务经理在其他项目中的成本控制。

申请人依据李权文发送的表格主张其提成为 20604 元，但李权

文当时是应申请人的要求进行核算，仅针对有盈利的“清远工

贸”项目单独进行临时结算，尚未按提成制度扣除申请人经办

的其他项目中超额支出的成本。申请人只想从盈利的项目中获

取提成，不考虑其他项目的成本支付，不符合我单位提成制度

的规定。我单位通知申请人回来计算提成，申请人均拒绝。申

请人向我单位领导洪某个人借款 5 万元，至今未还，签订有《借

款确认书》，约定若申请人获得提成可以从其中扣除相应款项作

为对洪某的还款，综上，我单位不存在拖欠申请人提成的情形。

四、申请人要求律师费的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五、我单位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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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劳动关系开始于 2020 年 2 月 1 日，终止于 2022 年 11 月 3

日，但申请人主张我单位拖欠工资、拖欠提成、未提供劳动条

件等情形并不存在。申请人本案请求不在于正常维权，而是为

了逃避个人债务。

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

一、关于确认劳动关系问题。经查，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对

双方于 2020 年 2 月 1 日建立劳动关系，于 2022 年 11 月 3 日终

止劳动关系无异议，双方提供的证据中有劳动合同、银行转账

记录、工资条、被迫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等，呈现了双方劳动

关系权利义务的履行情况。本委认为，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对于

双方劳动关系建立时间及终止时间无异议，且有工资转账记录

等为证，故此，本委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在 2020 年 2 月 1 日

至 2022 年 11 月 3 日存在劳动关系。

二、关于工资问题。申请人主张其月工资为基本工资 6000

元+餐补 500 元+话补 300 元，另有提成，被申请人未支付其 2022

年 7 月 1 日至 2022 年 10 月 31 日的工资。被申请人则主张申请

人所述工资构成为 2022 年 7 月 1 日前的工资，自 2022 年 7 月

1 日起，申请人的工资调整为 3000 元+提成，餐补、话补予以

取消，双方已对工资标准的调整达成一致意见，申请人在 2022

年 8 月至 10 月均无出勤，不应支付工资。被申请人举证了微信

聊天记录拟证明其单位的主张，该聊天记录显示被申请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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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在 2022 年 6月 30日通知申请人从 2022 年 7月 1日工资调整

为 3000 元/月，餐补、话补取消，住房补助不变，2022 年 8 月

15 日被申请人的人员向申请人发送 7月工资转账截图及 7 月工

资条（载明工资标准为 3000 元），申请人对于上述内容并没有

给予回复；申请人在 2022 年 9 月 29 日向被申请人的人员发送

了“谈好的是 7 月 1 日起发 3000 元/月公司正常买社保医保，6

月 30 日谈好的我从 7 月 1 日配合公司业务对接工作”等内容；

9 月 29 日被申请人的人员通知申请人安排时间回公司对好提

成，申请人回复的内容中有一项为“我在清远玩二个多月，都

不说”；另外一部分聊天记录显示申请人与“易某”的聊天记录

内容，显示申请人告知“易某”其本人刚到长沙工作了，转回

老本行（医药行业）。申请人对聊天记录的真实性确认，但称其

并没有同意被申请人的降薪，其曾口头向被申请人提出异议，

其在 2022 年 8 月至 10 月一直都有在对接工作，对“易某”所

说的内容都是朋友之间的戏言，其只是到长沙玩，并没有新工

作。另查，被申请人为申请人缴纳社会保险费至 2022 年 10 月；

被申请人已支付申请人 2022 年 7 月的工资 2473.54 元，2022

年 7 月申请人个人社保缴费为 526.46 元。本委认为，首先，从

双方确认的证据可知，被申请人已告知申请人从 2022 年 7 月起

按 3000 元/月的标准支付工资，申请人已知悉并确认该调整为

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否则申请人难以解释其为何在 9 月 29 日

向被申请人提及“谈好的是 7 月 1 日起发 3000 元/月”的内容。



- 6 -

另外，被申请人实际已按调整后的工资标准支付了申请人 7 月

的工资并提供了工资条，现无证据证明申请人对该月工资发放

有异议，可推定申请人已认可该月的工资计发，综合上述理由，

本委采纳被申请人主张的工资标准。其次，双方劳动关系虽然

存续至 2022 年 11 月 3 日，但从双方确认的聊天记录可知，申

请人在 2022 年 8 月至 10 月期间分别前往清远、长沙游玩，其

虽主张有在对接工作，但其没有举证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

不利后果，故本委对申请人关于其 2022 年 8 月至 10 月有参加

工作的主张不予采纳。综上，提供劳动系劳动者获取劳动报酬

的重要条件，现申请人未提供充足证据证明其 2022 年 8 月至

10 月有为被申请人提供劳动，故本委对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支

付其 2022 年 8 月至 10 月工资的请求不予支持。此外，被申请

人已按 3000 元标准支付了申请人 2022 年 7 月的工资，符合双

方调整后的工资标准，故申请人再行要求被申请人支付其该月

工资的请求，本委不予支持。

三、关于提成问题。申请人主张根据被申请人发送的提成

计算表，其在清远工贸项目可得的提成为 20604 元。申请人举

证了微信聊天记录及提成计算表，其中聊天记录显示被申请人

人员先后向申请人发送了“2020 清远工贸单独结算-提成

206…”“2020 林筛结算 13982”的表格及“还有清远技师、连

山职校的成本，算出来再发”及“这个 2020 年的看下提成合计

13982 元看下有无问题”等内容；申请人回复为何不是 2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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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为何会少了；对方回复提成为 13982 元，是申请人负责所

属的几个学校的，根据提成方案计算，这个只有一个清远工贸。

此后申请人未有回复。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举证的予以确认，但

称当时李权文是应申请人的要求计算的，只单独计算了清远工

贸的，没有计算申请人其他项目的成本，经最后核算申请人所

有项目的成本后，申请人并不存在可计发的提成。被申请人举

证了“清远工贸”项目应列未列成本统计表、派遣工合作合同、

转账交易凭证、民事判决书等拟证明还存在其他应算成本。申

请人对被申请人该些证据均不确认，并称该些成本不应由其承

担。本委认为，从双方确认的证据可知，被申请人的人员告知

过申请人根据提成方案，结合申请人所属几个学校的情况，其

可获得的提成为 13982 元，申请人曾对提成是 20604 元抑或

13982 元作出过询问，被申请人亦有解释，在被申请人解释后，

申请人无回应，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对被申请人解释后的提成计

算有异议，表明申请人已接受被申请人的提成计算。其次，被

申请人虽举证有“清远工贸”项目应列未列成本统计表、派遣

工合作合同、转账交易凭证、民事判决书等拟证明还存在其他

应算成本，但被申请人的人员与申请人核算提成时并没有提及

还存在其他应扣之成本，反而让申请人确认提成是否为 13982

元，故本委对被申请人现提出还有其他应扣成本的主张不予采

纳。综上，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清远工贸”项目的提成 1398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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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经济补偿问题。申请人以被申请人未按照劳动合

同约定提供劳动条件，未及时足额支付 2022 年 7 月 1 日至 2022

年 10 月 31 日的工资、未及时足额支付提成为由向被申请人发

出《被迫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与被申请人解除劳动合同。被

申请人对申请人主张的解除理由不予认可，主张其单位并不存

在该些情形。本委认为，申请人无证据证明被申请人剥夺其劳

动条件，故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次，如前所述，

本委已认定被申请人无需支付申请人 2022 年 7 月至 10 月的工

资，故申请人关于被申请人未及时足额支付 2022 年 7 月 1 日至

2022 年 10 月 31 日的工资的解除理由不成立。最后，本委虽然

已认定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提成，但由双方提供的证据可知，

双方一直在沟通提成的计算问题，被申请人亦通知申请人回其

单位进行对账核算，在双方当事人未对提成计算达成一致的情

况下，被申请人暂未支付申请人的提成实属常理，故被申请人

并非主观故意拒不支付申请人的提成，故申请人以此作为解除

理由亦不成立。综上，申请人的解除理由并不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故本委对申

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支付经济补偿的请求不予支持。

五、关于律师费问题。申请人主张因被申请人原因导致申

请人需维权，被申请人应承担申请人的律师费。本委认为，申

请人关于律师费的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本委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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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决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

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第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

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之规定，本委裁决如下：

一、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在 2020 年 2 月 1 日至 2022 年

11 月 3 日存在劳动关系；

二、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

请人“清远工贸”项目的提成 13982 元；

三、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

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当事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可

自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期满不起诉的，仲裁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一方当事

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另一方当事人可

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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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

仲 裁 员 梁炜珊

二○二三年三月二日

书 记 员 方正贤


